附件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水產養殖用電證明
鄉（鎮）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茲據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水產養殖用電登記，經核與行政院核定之『農業動力用電範圍及標準』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相符，准予證明。

此致

證明事項如下：

	場　　　　　名
	

	用　電　地　址
	

	負 責 人 姓 名
	
	地址
	

	魚　池　容　量
	面積　     平方公尺
	平均水深 　 公尺
	容量　　立方公尺

	養　殖　種　類
	
	
	

	用　電　性　質

及動力器具容量
	□魚塭抽排水　　　　千瓦

□打氣　　　　千瓦

□循環及水質改善　　　　千瓦

□飼料原料儲藏、冷凍　　　　千瓦

□飼料混合　　　　千瓦

□投飼機械　　　　千瓦 

□溫室加溫　　　　千瓦

□海上養殖洗網機械　　　　千瓦

	證

明

文

件
	海上養殖之漁

業權執照或入

漁權證明
	

	
	陸上養殖之養

殖漁業執照
	



鄉（鎮）長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